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學生幹部制度實施辦法 
 

                                                            105 年11月02日學生幹部制度會議通過 
                                                    105 年11月11日學務會議通過 

                                                                         105 年11月25日105學年度第0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03月22日學務會議通過 

                                                                         108 年03月26日107學年度第03次行政會議照案通過 
                                                            108 年05月28日學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增進學生在學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爰依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 

 
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全名為「中信金融管理學院學生幹部制度」（ CTBC Financial Management 
 

 College Student  Leadership Program）(以下簡稱本幹部制度) 
 

第三條 本幹部制度設於台南市安南區台江大道三段 600 號，並得視業務需要，於國 
 
       內外適當地點設立分支機構。前項分支機構之設置、變更、撤銷，應經例會 
 
       或臨時會議決議，並報請學務處核准 。 

 

第四條 本幹部制度之公告方式可使用一切傳播工具行使之。 

 

第五條 津貼之來源為本校學雜費提撥之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 

 

第六條 學生幹部之組成 

 

一、 本幹部制度之設置：實習經理一人，實習副理依當年度編制之處室分別對 
 
應一人，實習專員人數依當年度學務處核定人數為準。 

 

二、 幹部人員編制處室規劃如下：男宿服務處、女宿服務處、法務處、商品業 
 

     務處、榮譽服務處、社團服務處、活動規劃處、體育處等處室。 
 

三、 處室之增設或裁撤，得依照當年度之業務規劃實際情況有所增減，其提議 
 
須經幹部例會決議並報請學務處通過後，始得生效。 

 

四、 實習經理得指派實習執行秘書一名協理事務，並得視事務需要指派實習專 
 
員負責或協助處理事務；經幹部例會或臨時會決議，實習副理可跨處室借 
 
調其他處室專員支援其他處室事務。 

 
第七條 學生幹部之職務 

 

    一、 本幹部制度之實習經理職務如下： 



(一) 負責學生幹部制度整體運籌、發展規劃、定位、統籌、管理組織架構 
 
及權責劃分。 

 

(二) 對內代表會議主席，對外代表本幹部制度參加應由學生代表出席參 
 
加之校務會議及其他應由學生代表參加之相關會議。 

 

(三)   通知並召集學生幹部及校方行政人員出席例行會議與臨時會。 

 

(三) 作為校方與學生幹部制度間之聯繫管道，接受校方指派之任務並協 
 
調各處室共同完成。 

 

二、本幹部制度各處室實習副理係受實習經理指示處理事務，其主要負責職務如 

 

下： 

 

(一)   男宿服務處：男宿管理相關事宜。 

 

(二)   女宿服務處：女宿管理相關事宜。 
  
 （三）  榮譽服務處：全體學生勤勞教育學分課程內容之規劃、責任分配區 

  
             域及清掃人員之管理及監督。 

 

  (四)   商品業務處：實習商店之經營及其他延伸營業事務。 

 

  (五)   活動規劃處：各項校內或聯合外校之活動舉辦與協辦。 

 

  (六)   社團服務處：本幹部制度及其他學生社團或團體間相關事宜之協調 
                      
                     與聯繫。 

 

  (七)   體育處：體育館相關事宜之管理。 

 

  (八)   法務處：本幹部制度實施辦法及其他相關制度或規定之制定與修 
 
                 改、參與關於學生幹部違紀事務相關會議，並協助辦理其 
                  
                 他交辦事項。 

 
第八條 本幹部制度之集會分為「例行會議」與「臨時會」，例行會議於每月至少召開 

 

 一次，臨時會不定時召集之。凡為集會，無論其性質，皆應具備會議紀錄及



與會人員之簽名簿，以留存證。 
 

第九條 集會時由實習經理擔任主席。若主席缺席，應由主席指定之實習副理擔任； 
 
       若未指定，則由實習副理互相推選一人為主席。 
 

第十條 本幹部制度集會之召集，例行會議應於至少二日前，以電子通訊或書面通知\ 
 
       方式將開會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需與會人員；若有緊急情事，得隨時 
        
       召集臨時會，緊急與否由實習經理認定之。 

 

第十一條   學生幹部之會議紀錄 

 

一、 例行會議或臨時會，應由實習執行秘書製作會議紀錄，由主席簽名或蓋 
 

     章，其製作或分發，得以電子通訊或書面方式為之。會議紀錄之分發， 
 
     應於會後七日內分發於各實習副理，實習執行祕書亦須於會後七日內公 
 
     告予全體同學知悉。 

 

二、 會議紀錄及出席人員簽名簿須保存至少一年，若有爭議者，應保存至爭 
 

           議終結為止。 

 

第十二條   本幹部制度成員之實習經理、實習執行秘書與實習副理，任期為一學年 
 
           為原則，如有特殊情形依本校學務會議調整之。實習專員之任期得視當   
            
           年度之業務執行實際情況彈性調整。 

 

第十三條  學生幹部之職位調整及解任規定 

 

一、 若成員辭職或解任，得由本幹部制度或本校學務處會議決議補選任或兼 
 
任事宜，兼任或補選任成員之任期以補足原任期為原則，如有特殊情形 
 
依本校學務會議決定之。 

 

二、 本幹部制度成員如有重大違反本校學生獎懲要點者、或經本校教職員認 
 
定如有業務執行不力而不適任者，經本校學務處會議決議後，得予調整 
 
或解任。本幹部成員如有業務執行不力而不適任者，亦得經幹部例會或 
 



臨時會之決議後，調整其職位或解任之。 

 

三、 為協助評核學生幹部制度成員之適任與否，得另訂學生幹部制度考核 
 
辦法。 

 

第十四條 例行會議或臨時會之職權如下： 

         
一、 核定重要業務方針及計畫。 

二、 建立適當之分層管理機制。 

三、 核定適當之分層管理政策及定期審視。 

四、 訂定或修正各處室業務分配。 

五、 核定各項規章及辦法。 

六、 討論學生提案之議題。 

七、 其他依辦法規定應提例行會議決議之事項。 

 

第十五條  實習經理及實習副理由本校全體學生選舉。實習執行秘書由實習經理指派 

 

之。實習專員經本校學生幹部公開招募之。 

 

第十六條  例行會議與臨時會之決議，以共識決優先，若無法形成共識時，應以除實 
          
          習專員外之學生幹部三分之二出席、及出席幹部二分之一之決議為之，並 

 

應作成會議紀錄公告後，始得發生效力。會議紀錄公告應於作成決議後三 

 

日內為之。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學生幹部會議、本校學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 

 

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